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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倫理學如何與宗教對話 

 

生命倫理學的興起，始於上世紀 60年代末，在最初階段得益於神學家和持基督教信仰

的思想家，開闢蹊徑，喚起對新時代新課題的關注。短短數年間學術成形，對政策漸生影

響力，但它卻與宗教思想疏離了，有學者甚至認為要完全排拒宗教觀點於門外，理由是基

於信仰的立場與立足於理性的倫理討論杆格不入。 

兩者的隔閡有沒有疏解的可能？如果能回溯至半世紀前那段生機勃勃的對話時光，可

能會有些啟示。 

對於神學家在早年如何開闢生命倫理學和奠基，寫來最親切明確的是前年剛逝世的

Albert R. Jonsen (1931-2020) 。這是因為他既是生命倫理學領域的一位奠基人，又是歷史學

者，而且本身是從神職人員蛻變為入世的生命倫理學家。他去世後我曾在本欄為文致意。

(〈Al Jonsen：走進生命倫理學的歷史〉，「生命倫理線」， 2020年 12月 21日) 

 在 Handbook of Bioethics and Religion (David Guinn編，Oxford 2006) 的第一章，Jonsen

下筆便說，「我(這兒)寫的更像是一本回憶錄，而不是一部歷史。」他說的故事如常地娓娓

動聽，開頭竟是從利瑪竇在 1582年跨越邊界踏入中國國境寫起。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來

華，不是專為傳教，也不是為商人利益或軍事探路，而是「作為一個渴望學習中國文化的

謙遜學者。」在中國差不多三十年間，他採用了儒家學者的衣冠和禮節化，介紹了歐幾里

得幾何、西方地理學、曆法和天文學，又向西方介紹孔子的思想。他在北京去世。在這長

長日子，「他沒有讓很多中國人皈依基督教，但開啟了兩個以前孤立的文化之間的對話。」 

在 Jonsen 看來，將近 400 年後，那些在 20 世紀七十年代初的許多神學學者，也是跨

越了從宗教領域到生物倫理學的邊界。 

「自然法倫理」為橋樑 

他記起昔年應邀到加州三藩市大學醫學院教授倫理，首先問：「我要教醫學生什麼『倫

理』？」邀請他來醫學院的教授本身是知名的外科醫生，年輕時受過耶穌會士的教育，以

為只要把天主教學校的道德教育導入醫學，就是現成的醫學倫理了。Jonsen說對此有甚大

的懷疑：「傳統的天主教道德神學確實包含了廣泛的關於醫療實踐中出現的倫理問題的討

論，自中世紀以來的幾個世紀裡開展，涉及墮胎、截肢、避孕，安樂死等問題…。然而，

天主教的道德神學不僅僅是一些具體問題的清單，而是有特定的一套方法論，建基於天主

教對自然法倫理(natural law ethics)的詮釋。」Jonsen認為要對世俗的現代醫學倫理課題作



有意義的對話，發生影響，就需要一套方法，令討論的原則不僅是天主教徒的倫理，而是

所有文化和時代所有人的倫理，這才能建立普遍的道德規範。他相信在天主教神學裡面，

「自然法倫理」堪可作為框架和橋樑。 

這兒不能完整地闡述什麼是自然法倫理，非常簡化地說，自然法理論認為真正的善與

正義的規範並不等同社會一時一地的律法，而是源於宇宙的客觀秩序。在天主教，上帝為

最高的制定者。在自然法理論，人性包含天賦的道德理性、對公義的嚮往，和分辨是非的

良知。筆者聯想到，在中國文化，這便是天道。基於自然法倫理，教徒與非教徒應有共通

的語言，可以作理性的倫理分析。 

在生命倫理學的重要奠基人當中，Richard McCormick (1923-2000）是耶穌會神學院的

神學教授，也是最負盛名的天主教神學期刊《神學研究》（Theological Studies）的《道德

神學筆記》（Notes on Moral Theology）的編輯。他在天主教徒中受到高度尊重，又是一位

既正統又同情教會改革的學者。溫和的自由主義立場令他常能與主要的新教思想家進行對

話。 

新教方面眾多分支 

在基督教之內，新教的神學倫理學與天主教神學很不同。從宗教改革(Reformation)時代

開始，新教的倫理學發展成為一棵多分支的樹，大多數新教思想家並不認同自然法理論。

雖然一些神學家也在世俗道德哲學家如康德的哲學中尋求理性基礎，但少有依賴自然理性

的論點，似乎唯有聖公會的教徒會對自然法保持著某種親近。其中 Joseph Fletcher(1905-1991)

是一個獨特人物。他是美國麻省劍橋聖公會的神學院牧師、神學和基督教倫理學教授，又

是一位社會運動家，堅持為窮人和受壓迫者服務也是教會和耶穌賦予的使命，甚至因經常

在同情罷工的遊行和抗議中活動而被捕和毆打。但他本人又是一個仁慈，溫柔和令人信服

的口才的智者，因而成為生命倫理學世界裡的人的「左翼」。 

在光譜的右邊，衛理公會神學家 Paul Ramsay (1913-1988) 持正統立場，常常與 Fletcher

激辯，作強烈批判。Ramsay是一位富有深刻洞見和擅長邏輯思考，能有效地深入生命科學

陣地，有力地建立保守的基督教倫理觀點，與其他生命倫理學者雄辯。 

重要的生命倫理學先驅人物還有很多，Robert Veatch（1939-2020）是我愛讀和欽佩的

作者。他年輕時的抱負是要成為一名衛理公會的醫學傳教士，日後走的路卻像利瑪竇，他

從神學領域轉向入世，於 1971年在哈佛攻讀醫學倫理學，在眾多先驅人物當中他是第一個

取得倫理學博士學位。 

Jonsen 也談及從八十年代起，在具有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文化的國家也興起生物

倫理學討論，與歐美的生物倫理學者互相交流。筆者應補上一筆：在中國文化，儒家不是

宗教，但儒家思想為本的生物倫理學也能卓然自立，與西方對話，包括海峽兩岸和香港。 



本文的重點不在謳歌百花齊放，而是想到，以普世倫理原則為本、偏重理性的生物倫

理學發展到今天，雖然在醫學實踐中也尊重病人和家屬的信仰，但是與宗教仍是疏離的，

有效的對話很少，在理論層面只是「各存其說」。也許值得嘗試以早年的先驅為榜樣，探

討「利瑪竇式跨界」的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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